为持续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

来源：交通运输部    2025-07-24 14:18:00

周荣峰 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 
农村公路是服务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公益性基础设施，对于服务农民出行、增进民生福祉、改善人居环境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，人民群众对交通的需求也从“够不够”转向“好不好”，对农村公路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。《农村公路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是农村公路领域的专门行政法规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，既回应时代需求，也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

一、制定出台《条例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
“四好农村路”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、亲自推动实践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、民心工程、德政工程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农村公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。特别是2024年5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，提高治理能力，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，持续推动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。

近年来，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推动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在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过程中，各地各部门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，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、做法，逐步形成了一些成熟、适用的制度，有效推动了农村公路事业发展。这些都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，也为《条例》出台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，更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，为做好农村公路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。

《条例》将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经验、做法固化下来，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转化为法规制度，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有效补充，结合农村公路自身特点和实际作出系统化立法、整体性处理。出台《条例》是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具体实践的系统归纳、总结升华，深化落实“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的发展要求，进一步夯实了“四好农村路”制度体系“四梁八柱”，推动形成与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治理能力。

二、制定出台《条例》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时之举
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。乡村要振兴，基础在交通。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对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也提供了广阔空间。但必须清醒看到，与总书记的要求相比，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，我国农村公路发展仍然存在差距。《条例》聚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，制定专门行政法规系统规范农村公路建、管、养、运等各方面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事业发展，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意义重大。

从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看，需瞄准“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”的目标，进一步提高农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完备度、公共服务便利度、人居环境舒适度，推动农村公路与关联产业深度融合发展，把农村地区的环境优势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、发展优势，助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。《条例》规定要推进农村公路与沿线配套设施、产业园区、旅游景区等一体化建设，促进农村公路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有机融合，还明确了开展农村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有关要求。

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看，需着力提高农村公路发展的平衡性、协调性、包容性，充分保障每个农民群众的出行权益，让人人出行便捷无忧，共享交通发展成果，助力农民群众获得更加稳定的社会保障、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服务保障。《条例》重点关注了提升偏远山区、边疆地区路网通达水平的问题，要求根据实际需要有序推进路网延伸，同时鼓励农村公路建设中推广以工代赈方式，明确统筹用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领域公益性岗位相关要求，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。

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看，高质量的农村公路是现代农村的重要标志，无论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，还是促进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，农村公路都发挥着巨大作用，需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，提高服务效率，拓展服务功能，畅通城乡交通运输连接，充分激发农村地区经济活力。《条例》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公路作为服务农业、农村、农民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定位，同时还对促进农村客运、货运物流、邮政快递融合发展，拓展农村公路服务功能，提升农村公路服务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能力等提出了要求。

三、制定出台《条例》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应有之义
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。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交通强国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，这为新时代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农村公路是覆盖范围最广、服务人口最多、公益性最强的交通基础设施，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交通方式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64.5万公里，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近85%。农村公路已经成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关键领域。

《条例》立足农村公路发展实际，体现农村公路特色，准确把握农村公路定位，确定了发展导向，压实了责任主体，对土地、资金等发展要素保障提出了明确要求，为农村公路未来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。同时，《条例》重点围绕提高农村公路路网质量、加强管理养护、提高运营水平、补齐安全短板等方面细化完善制度设计，着力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，从更高层面、更全维度对农村公路各项工作进行了规范，为推动建成“规模结构合理、设施品质优良、治理规范高效、运输服务优质”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，进一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抓好《条例》的贯彻落实，聚焦提质效、促发展，兜底线、保安全，惠民生、优服务，坚持以质量效益为导向，精准推动农村公路更新改造，持续推动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，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，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服务保障。

